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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 4 部
门 24 日公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的意见》。《意见》共 34 条，通篇体
现“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的指
导思想，着重从依法严惩性侵害犯罪、加大
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作出规定，为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架起一道不容触碰、逾
越的高压线。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易受
犯罪侵害，特别是遭受性侵害现象突出，
这 是 当 前 世 界 各 国 共 同 面 临 的 严 峻 问
题。”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指出，
在我国，对未成年人实施奸淫、猥亵，诱
骗、组织、强迫未成年少女卖淫等违法犯
罪活动时有发生，虽然在整个刑事犯罪案
件中所占比例不高，但是这些犯罪给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在社会上造
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人民群众反映十分
强烈。

“《意见》的出台，既是向性侵不法犯罪
分子果断亮剑，也是为未成年人撑起一顶
坚实的法律保护伞。”孙军工说。

从重处罚强奸猥亵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奸淫

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构成强奸罪，不要求
采取强制手段实施，对于使用暴力、胁迫或
者任何其他强制手段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
女发生性关系的，无论是否“明知”被害人
为幼女，都要以强奸罪论处，从重处罚。

孙军工指出，实践中，有些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未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手段
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而以各种理由辩解是与
幼女正常交往，不明知被害人是幼女，给审
查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一定困难。《意见》规
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
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
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校园性侵”等
犯罪行为，《意见》明确规定，对幼女负有特
殊职责的人员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以强
奸罪论处。

“个别教师借职务之便，以辅导功课等
名义，在教室内其他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利
用讲台、课桌遮挡，对年幼学童进行猥亵，
罪行令人发指。”孙军工说，对于此种情形，

《意见》明确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
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
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

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依照刑法的相关
规定，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

《意见》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
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
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

加大保护未成年被害人
《意见》规定，对于不满十二周岁的被

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
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已满十二
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
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
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
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
幼女。

“上述规定既是我国一贯重视幼女保护
刑事政策的传承和延伸，也契合了当今各国
强化幼女权益保护的世界潮流。”孙军工说。

强化对未成年被害人隐私权利的保
护。《意见》明确要求，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对于涉及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及
可能推断出其身份信息的资料和涉及性侵
害的细节等内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
查人员、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当予以

保密。对外公开的诉讼文书，不得披露未
成年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及可能推断出其身
份信息的其他资料，对性侵害的事实注意
以适当的方式叙述。

《意见》还要求，办案人员到未成年被
害人及其亲属、未成年证人所在学校、单
位、居住地调查取证的，应当避免驾驶警
车、穿着制服或者采取其他可能暴露被害
人身份、影响被害人名誉、隐私的方式。

切实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
害”。《意见》特别强调，询问未成年被害人，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律师应当
坚持不伤害原则，选择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
他让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
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对与性侵害犯
罪有关的事实应当进行全面询问，以一次询
问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

为了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在性侵害案件中的诉讼参与权利，

《意见》明确了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可以陪同或者代表未成年被害人参加法庭
审理，陈述意见，法定代理人是性侵害犯罪
被告人的除外。“这就是说，法定代理人可
以在被害人不愿或者因其他原因不能出庭
时，代表被害人出庭陈述意见，从而保障未
成年被害人的意愿在司法审判中得到充分
的尊重和表达。”孙军工说。

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解读4部门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意见

本报记者 许跃芝

本报北京 10 月 24 日讯 记者许跃芝

报道：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布了 3起地方法
院审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包括强
奸、猥亵未成年人的几种典型犯罪形式。

强迫未成年少女卖淫致死被判死刑
案情介绍 2010 年 6 月至 10 月，被

告人王佳佳伙同他人共谋强迫他人卖淫，
先后将被害人王某、周某某、张某某、王
某某 4 名女性骗至广东省河源市，采用殴
打、恐吓、逼写欠条等方式强迫上述被害
人卖淫，卖淫所得全部由王佳佳等人支
配。其间，17 岁的王某某一直拒绝卖淫，

并趁人不备给家人发短信求救被发现，王
佳佳等人殴打并虐待王某某，最终导致其
死亡。

裁判结果 在强迫卖淫的共同犯罪
中，王佳佳提起犯意，纠集多人参与，殴
打、虐待、控制多名被害人，系主犯。王
佳佳等人强迫多人、多次卖淫，其中包括
两名未成年少女，致一人死亡，犯罪情节
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罪行极其严
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法院判
处被告人王佳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王佳
佳已被依法执行死刑。

奸淫幼女多人被判死缓
案情介绍 2012 年 4 月，曾因盗窃罪、

奸淫幼女罪、强奸罪 3次入狱的被告人杨宗
樑，将 11 岁被害人张某某诱骗上其驾驶的
货车，然后将其骗至浙江海盐县沈荡镇某处
实施奸淫。同年 5月，杨宗樑在重庆市万州
区将 7 岁被害人何某某诱骗至万州区某处
实施奸淫。几天后，杨宗樑又将 9岁被害人
罗某某诱骗至万州区某处实施奸淫。

裁判结果 被告人杨宗樑奸淫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从重
处罚。且曾因奸淫幼女罪和强奸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 9 年和 8 年，系累犯，刑满释
放后不足半年即又实施奸淫幼女犯罪，主
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据此，法院认定被告人杨宗樑犯强奸
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对被告人杨宗樑限制减刑。

猥亵多名儿童被判3年
案情介绍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3

月期间，被告人关天翼以测试体能为由，分
别将 13 岁女童王某、12 岁男童倪某、11 岁
男童谷某，骗至北京市某小区住宅楼内进
行猥亵。

裁判结果 被告人关天翼对一名女童
和两名男童实施猥亵，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
童罪。关天翼猥亵多名儿童，情节恶劣，应依
法惩处。关天翼当庭表示认罪，依法可对其
酌定从轻处罚。据此，依法认定被告人关天
翼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最高法院公布3起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韩叙、通讯员刘庆华报道：在日前举办

的第十届艺术节剧院建设与综合运营高峰论坛上，中国
10大剧院首次评选结果揭晓。上海大剧院、国家大剧院、
广州大剧院、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山东省会大剧院、
武汉琴台大剧院/音乐厅、首都剧场、东莞玉兰大剧院、甘
肃大剧院兼会议中心及青岛大剧院荣膺中国10大剧院。

此次评选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等联合组织开展。评委会负责人表示，剧院作为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载体，不仅是文化交流的窗口，更是丰
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平
台。未来，应积极探索完善我国的大剧院建设标准，为今
后剧院建设与运营提供监督指导。

王红梅是吉林省小有名气的创业典型。王红梅说自
己是幸运的，大学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因为想做自己
的老板，就开起了“小差”——创业办企业。

可是，一没资金，二没场地，王红梅犯难了。
王红梅生活的吉林长春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妇

联知道后，在市、区妇联的帮助下，为她提供了“巾帼小额
借款”，支持她创建汽车座垫编织加工厂；借给她一间办
公室做编织培训基地，帮助她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2010 年 10 月，十委社区在全市率先建立了“妇女
之家”。社区妇联依托“妇女之家”，不断创新工作模
式，拓展工作渠道，使妇女儿童在十委社区得实惠、普
受惠、长受惠。社区妇联主席李岩说，“‘妇女之家’
的地方不大，能力也有限，但女同志有点什么事来这
里，我们总要尽力提供帮助，让她们真正感到这儿是她
们的家。”

在创建妇女儿童最具幸福感社区中，社区妇联用电
子手段进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对妇女儿童的所有需求
都摸得十分清楚，并着力满足他们的需求。

打造“零下岗失业妇女社区”，开展“项目帮参、场地
帮选、资金帮筹、技术帮教、执照帮办、困难帮解”等“六个
帮”。3 年来，开发就业岗位 860 个，安置下岗失业妇女
800余人，帮扶自主创业 37人。

打造“零家庭暴力社区”，开展“五必访”：家庭矛盾必
访，邻里纠纷必访，单亲家庭必访，特困家庭必访，诉讼当
事人必访。3年来，解决家庭纠纷 100余件。

打造“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开展家教咨询“一对
一”、困难帮扶“一对一”，单亲家庭“一对一”。

东站十委是个大杂院，又是个快乐的家园，多年来，这
里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居民们成立了乐队、舞蹈队、曲艺
队，美在社区，乐在社区⋯⋯。她们的快乐写在脸上，对未
来充满希望，因为她们有自己的“妇女之家”。

吉林长春东站十委社区“妇女之家”：

快乐写在她们脸上
本报记者 李己平 苏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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